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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文件

ZJSP63-2021-0004

浙自然资规〔2021〕4 号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决定修改、宣布失效

和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厅机关各处（室、

局）、直属各事业单位：

根据《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和《浙江省发

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浙江省失信约束措施清理规范工作方案

的通知》（浙发改信用〔2021〕57 号）要求，我厅对涉及失

信约束措施的厅发行政规范性文件及原省国土资源厅、原省

海洋与渔业局、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

了集中清理。现将决定修改、宣布失效和废止的部分行政规

范性文件予以公布。

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7 件；宣布失效和废止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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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性文件 2 件。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．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2．宣布失效和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

2021年6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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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一、《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估价管理

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土资办〔2009〕108 号）：将第三部分第四

点中“将机构和人员的违法违规及违反行业自律规范行为，

作为不良记录记入诚信档案。对执业档案和诚信档案，向社

会公布，提供社会查询，加大行业自律性管理约束力度”修

改为“将机构和人员的违法违规及违反评估准则行为，作为

不良记录记入诚信档案。对执业档案和诚信档案，依法向社

会公开，加大行业自律性管理约束力度”。

二、《浙江省国土资源厅 浙江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

杭州中心支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关于

贯彻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

委员会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意见》（浙土资发〔2013〕

11 号）：删去“五、规范土地储备融资行为”整个部分内容，

将“六、严格土地储备资金管理”修改为“五、严格土地储

备资金管理”。

三、《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<浙江省矿山储量动态

监督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浙土资规〔2017〕5 号）：将第二

十二条中“矿山地质测量机构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给予通

报，并按照《浙江省地矿中介服务机构信用监督管理暂行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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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的规定计入信用档案。年度信用等级为 C 级或 D 级的，

不得继续从事矿山地质测量工作；”修改为“矿山地质测量

机构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，限期整改，并按照信用监管有关

规定实施信用约束；”将第二十三条中的“按照《浙江省地

矿专家信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对主编、审核和审

查专家实施信用监管。”修改为“按照《浙江省地矿专家信

用监督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对主编、审核和审查专家实施信

用监管。”

四、浙江省国土资源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环境保护

厅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

江监管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《浙江省国

土资源厅等六部门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等六部委〈关于加快

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浙土资规〔2017〕12

号）：将第四部分中“同时将矿山企业和相关负责人列入行

业诚信‘黑名单’”修改为“同时将矿山企业失信行为记入

信用档案”。

五、《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

钩节余指标调剂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土资规〔2018〕

11 号）：将第五部分第一点“加强调剂双方信用监管”修改

为“加强调剂双方行为监管”;删去该段中“在增减挂钩节

余指标调剂中存在的失信行为纳入土地整治诚信体系严格

管理”。

六、《浙江省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浙江省测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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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地理信息局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公安厅 浙

江省国土资源厅 浙江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建设

项目“综合测绘”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测〔2018〕4 号）（根

据《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修订〈全面推进建设项目“联合测

绘”改革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浙自然资规〔2019〕13 号）

修订））：将第二部分第五点中“对于列入‘黑名单’的测绘

中介服务机构，各部门可以依法限制其承接使用财政资金的

‘综合测绘’项目；”修改为“对于信用等级 D 级及以下的

测绘中介服务机构，各部门可以依法限制其承接使用财政资

金的‘综合测绘’项目；”。

七、《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〈浙江省矿业权人和

地矿中介服务机构信用监督管理办法〉〈浙江省地矿专家信

用监督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浙自然资规〔2020〕1 号）：将

《浙江省地矿专家信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修改为两

款，第一款为“地矿专家严重失信名单通过政务共享和查询

的方式披露，除法律、法规有明确规定外，不予公开”，第

二款为“地矿专家严重失信名单的列入、异议、移出、联合

惩戒等参照《浙江省矿业权人和地矿中介服务机构信用监督

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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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宣布失效和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

1
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

矿产资源储量登记工作的通知

浙土资规〔2017〕
11 号

2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《浙江

省国土调查行业失信“黑名单”管

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浙自然资规

〔2019〕6 号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6 日印发




